
國
立
高
雄
餐
旅
大
學
餐
飲
廚
藝
科
校
內
實
習
時
數
累
計
卡
使
用
要
點
： 

 

一
、 

本
卡
係
依
據
本
科 

 
 
 
 
  

  
 
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第
二
次
實
習
輔
導
委
員
會
議
決
議
辦
理
。 

 

二
、 

本
卡
目
的
在
於
鼓
勵
同
學
踴
躍
參
加
本
科
舉
辦
的
各
項
專
業
活
動
及
公
共
事
務
，
並
可
培
養

同
學
敬
業
樂
群
，
熱
忱
服
務
的
人
生
觀
。 

 

三
、 

校
內
實
習
應
以
既
有
校
內
課
程
活
動
優
先
，
不
得
藉
此
請
假
而
影
響
課
內
學
習
。 

 

四
、 

凡
符
合
本
科
校
內
實
習
項
目
如
：
參
與
本
科
主
辦
專
業
活
動
之
活
動
服
務
、
來
賓
參
訪
、
宴
會
、

本
科
之
共
同
行
政
業
務
、
各
科
相
關
之
專
業
課
程
校
外
服
務
，
均
可
視
為
「
校
內
實
習
」
。 

 

五
、 

已
列
入
工
讀
或
勞
作
教
育
時
數
不
得
重
複
計
算
。 

 

六
、 

餐
飲
廚
藝
科
於
畢
業
前
，
校
內
實
習
時
數
應
至
少 

 

小
時
。(

其
中
三
年
級
上
學
期
及
下
學
期

至
少
各 

 

小
時
，
共
計 

 

小
時
。)

 
 

七
、 

本
卡
如
有
遺
失
，
請
至
餐
飲
廚
藝
科
領
取
新
卡
。 

               
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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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雄
餐
旅
大
學
餐
飲
廚
藝
科
校
內
實
習
時
數
累
計
卡 

      

製 

發 

日 

期 

製 

發 

單 

位 

 

餐
飲
廚
藝
科 

系 

 

科 

學 

 

號 

姓 

 

名 

餐
飲
廚
藝
科 

 

 

性 

 

別 

 

109. 
11. 
04. 

(109)

36 

8 

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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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

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 

內 

實 

習 

活 

動 

名 

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

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實 

習 

時 

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

辦 

單 

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核 

備 

之 

主 

管 

簽 

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備

註 

實

習

有

方

法

，

安

全

是

第

一 

凡
努
力
過
的
必
會
留
下
痕
跡
，
凡
流
過
汗
的
必
能
歡
呼
收
割 


